
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为规范中瑞国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

司”）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，完善公司职业责任保障机制，增强合伙人职

业责任风险意识，提高抵御风险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、

《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公司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、使用职业风险基金。分支机构职业

风险基金，由公司统一提取和使用。 

第三条公司于每一项目结算前，以项目业务收入为基数，按照不低于

5%的比例提取职业风险基金，设立专户并计入管理费用核算。 

第四条按照《资产评估业务报告质量管理办法》中分类，A 类项目按

照不低于 6%的比例提取职业风险基金，B 类项目按照不低于 4%的比例提

取职业风险基金，因报告质量 B 类项目转 A 类项目审核的按照不低于 5%

的比例提取职业风险基金。 

提取比例视项目风险、项目结构等每三年调整一次。 

第五条职业风险基金应当用于下列支出： 

（一）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； 

（二）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法律费用； 

（三）购买职业保险。 



本条第一款支出事项发生后，公司向相关责任人追偿的部分，应当纳

入职业风险基金管理。 

第六条公司持续经营期间，应当保证结余的职业风险基金不低于近 5

年业务收入总和的 5%。 

第七条公司应当购买职业保险。公司具有分支机构的，投保范围应包

括分支机构的业务收入。 

第八条公司应当与保险公司签订书面保险合同。保险合同除了符合有

关法律规定外，还应当约定以下事项： 

（一）投保范围为公司的业务收入； 

（二）赔偿范围应当与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职业风险基金支出

范围一致； 

（三）追溯期不短于 5 年； 

（四）累计赔偿限额不得低于已购买保险年度业务收入总和的 5%；

连续购买 5 年以上的，累计赔偿限额不得低于最近 5年业务收入总和的

5%。 

第九条公司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可以等比例抵增职业风险基

金余额，抵增额不得超过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60%。 

第十条公司在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前提下，经股东会或合伙人决

议，可将已计提 5年以上（不含 5年）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进行分配。 



第十一条分配对象为分配日在公司执业的股东或合伙人，且为分配日

前连续在公司执业的股东或合伙人。 

分配比例按照股东或合伙人提取的 5年以上职业风险基金余额占可

分配股东或合伙人提取的 5年以上职业风险基金余额总和比例计算。 

股东或合伙人职业风险基金余额为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扣减分担的

公司职业责任保险、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、二款用于股东或合伙人项目的

支出。 

第十二条公司合并其他公司的，其他公司已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当

并入公司。其他公司职业风险基金余额不满足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，其他

公司应补提。 

第十三条公司分立的，已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当按照权利与责任一

致的原则，在分立各方之间进行分配，并在分立协议中予以约定。 
 

第十四条公司清算时，职业风险基金余额应当纳入清算范围。 

第十五条本办法解释、修订由公司业务支持部人力行政组负责。 

第十六条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 


